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
裝

訂

線

第1頁，共2頁

法務部廉政署　書函

地址：10048臺北市中正區博愛路166號

承辦人：郭庭恩

電話：02-23141000#2184

電子信箱：aac2184@mail.moj.gov.tw

受文者：交通部政風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6年09月29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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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無

主旨：各級政風機構辦理預防或查處業務，應落實跨域整合並加

強業務橫向聯繫，以強化肅貪與防貪工作結合之目標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各級政風機構辦理預防或查處業務時，應以整合性角度檢

視案件所涉層面，如辦理預防業務時，除應建立機關廉政

風險評估資料、實施業務稽核等工作項目，以適時導正缺

失、研提興革建議外，並應審慎評估個案是否涉及刑事不

法或行政違失，並續行相關查處作為；另於辦理查處案件

過程中，如發現行政違失或制度缺失事項有處理必要者，

即應簽辦懲處、調整職務、發動專案清查，在不影響後續

偵辦情況下，即時將違失態樣及建議辦理方式通報權責單

位處理，並擴大稽核面向、清查弊失風險以進行再防貪作

為。

二、為使「防貪、肅貪、再防貪」機制有效落實，達到肅貪與

防貪工作結合之目標，主管機關政風機構之預防及查處業

務如屬分由不同科別辦理，業管科應摒棄本位主義，並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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強業務橫向聯繫，以達成肅貪與防貪工作結合之目標。

正本：各主管機關政風機構

副本：本署政風業務組 2017/09/29
11:21:00


